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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契 約 書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簡稱甲方）為辦理 

小學部行政大樓兩間教室整修工程交由：                            

(以下簡稱乙方）承包，經雙方同意訂定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工程名稱： 

小學部行政大樓兩間教室整修工程（以下簡稱本工程）。 

第二條 工程地點： 

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一段一０一號。 

第三條 工程範圍： 

本工程範圍包括契約書、標單、投標須知、招標紀錄、估價單、等所載明

之一切設備項目以及在設置技術上應完成之工作。 

第四條 契約總價： 

本工程總價新台幣：                                 元整。  

第五條 履約保證： 

乙方應於訂約時繳納承包總價百分之五作為履約保證金，且該保證金俟全

部工程驗收合格後，自動轉為保固保證金，並於保固期滿後無息發還。 

第六條 付款辦法： 

  一、本工程無預付款。 

二、本工程全部經驗收合格，由乙方立具設備保固切結書後一次付清。 

第七條 工程期限： 

一、開工期限：乙方應於決標日起三日內辦妥簽約手續，並於簽約之日起 

三日內開工。 

二、完工期限：本工程限於 114 年 08 月 11 日前限期完工。 

三、因故延期：本工作如因甲方之原因變更設計，或人力不可抗拒之變故

等因素致影響工期時，乙方應於該事件發生後二日內以書面向甲方申

請核定延期日數，同時附送工期計算明細表，甲方視實際影響之情形

核定延期日數，乙方不得異議。逾期申請，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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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逾期罰款： 

乙方倘不依照契約期限完工，每逾一日按契約總價千分之一計罰，此

項罰款，甲方得在乙方之工程款或保證金內扣除，如有不足，得向乙

方追繳之。 

第九條  工程變更： 

一、甲方認為工程有變更必要時，一經通知，乙方應即照辦。數量如有增

減，其工程費之計算，仍以契約單價為準。但有新增工程項目時，由

甲乙雙方共議合理單價，工程期限亦由甲乙雙方協議合理之工期，並

由甲方陳報核准後施行。 

二、倘因甲方變更計畫，乙方需廢棄已完成工程之一部分或已到場之合格

材料時，由甲方檢定驗收後參照本契約所訂單價計給之。 

第十條 工程監督： 

一、乙方應派具有工程經驗之全權負責代表人及具有本工程經驗之管理員 

，駐在工程地點管理工人按照「施工進度表」督率施工並負責工地安

全及施工機具、材料之保養等事宜且應依照甲方監造人員之指示施工 

，如有不聽指導或不稱職情事，經甲方通知後五日內乙方應即撤換之。 

二、乙方對本工程之設計圖、施工說明書與其他附件等應完全瞭解，並切 

實遵照原廠標準施工。如有細微部分雖未在施工說明書上載明而確屬 

必要時，乙方應照甲方委任之監工人員之通知施工完妥，不得推諉或 

要求加價。 

第十一條 安全措施： 

一、本工程進行中乙方應經常注意工程安全設施，倘遇有工程本身或本身 

以外材料機具等發生危險事故或建築物及其他事物因乙方施工所致 

有損害時，其責任完全由乙方負擔之。 

二、工地水火災害竊盜、工人賭博兇毆逃亡死傷等情事概由乙方自行負責 

，與甲方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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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工程保險： 

本工程應於開工前由乙方自行向產物保險公司辦理災害保險( 天災及

人力不可抗變故 )及工程綜合保險( 包括工程綜合損失險、工程第三

人意外責任險、公共設施損害責任險等)。其保險費由乙方負擔。如遇

任何災害發生，概由乙方負完全責任，甲方一律不予補償。 

第十三條 環境清潔維護： 

一、本工程施工期間，乙方應切實遵守環境保護有關法令規章之規定，隨 

時負責工地環境之維護。 

二、本工程完工時，乙方應在驗收前清理工地所有廢料雜物等，所需費用 

    由乙方負擔。 

第十四條 工程驗收：  

一、驗收程序： 

   完工：乙方於徹底清理工程範圍內環境後會同甲方監造人員就本契約有關

規定詳加查對及實際丈量，發現不符處乙方應即改善；合格後再向

甲方提出完工報告，經甲方驗可後始得認定為工程完工。乙方並應

於三日內以書面通知甲方驗收。 

驗收：甲方最遲於前款手續完成之日起五日內派員驗收；驗收時如發現

工程與規定不符，乙方應在七日內修繕完竣並報請甲方複驗，逾期

未能修繕完竣，比照本契約第八條之逾期罰款規定辦理。 

二、驗收合格標準： 

尺寸、規格及品質以本工程契約書、工程設計圖、施工說明書及相關

法令規章等所定者為準。 

三、驗收處理： 

驗收時如再發現有與工程設計圖、施工說明書等不符之缺失，乙方應

在甲方指定期間內予以改善，倘有逾期則比照本契約第八條之逾期罰

款規定辦理之。已完成工程在未經甲方驗收合格以前，一切工程上之

損壞由乙方負責無償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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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工程保管：  

工程未正式驗收合格前，不論已完成或未完成之工程項目及材料，皆由

乙方保管，如有損毀或遺失，概由乙方負責重建或賠償。 

第十六條 工程保固及保證： 

本工程自全部完工正式驗收合格之次日起，保固一年。 

第十七條 損害賠償 

本工程如因乙方設置缺失，施工不良，管理不善或其他可歸咎於乙方責

任之事由致損害他人生命財產或其他權益時，應由乙方負擔賠償；若因

而致使甲方負賠償責任時，甲方對乙方有求償權。 

第十八條 契約終止： 

甲方認為本工程有終止之必要時，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乙 

方應即照辦。其已完工部分及已進場合格材料經甲方實地驗收認可後 

，由甲方按照原定單價及相當料價計算金額付給並接受其可用之材料 

。倘因此而使乙方蒙受損害時，甲方應予補償。 

第十九條 解除契約： 

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甲方得解除契約，乙方任憑甲方將全部或一部 

份工程改交他商承辦，甲方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失，乙方應負賠償全責 

。 

一、乙方不依照規定日期開工時。 

二、乙方工地負責代表人不稱職，經甲方通知撤換，乙方不能照辦時。 

三、乙方對本工程不按其規定 (施工預定進度表) 進行，或施工品質不良，

或不聽指揮或偷工減料時。 

四、乙方對工程有轉包情事，或將本契約作任何抵押時。 

五、乙方違背契約，或甲方認為乙方不能履行契約時。 

六、乙方如因工作能力薄弱，經查明屬實不能完成工作時。 

七、訂約後甲方逾一個月仍無法使乙方施工者，乙方得要求終止本契約並

得要求甲方酌予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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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契約期限： 

本契約及其附件，自簽訂之日起生效至本工程全部完工經正式驗收

合格之次日起計算保固期，俟保固期限結束時自動終止。 

第廿一條 附則： 

一、本工程及所附之各項一切文件圖表，均屬本契約書之一部份，已由乙

方詳細審閱，並無疑問及誤解之處，在施工過程中，願切實遵守並於

規定期限內依式完工。 

     二、甲乙方違反本契約各條而發生訴訟時，雙方同意以士林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 

三、甲方發交乙方文件或其工地代表人簽收回條，即作正式接獲通知發

生效力，如郵遞者，以郵局回執為憑。 

四、乙方應嚴加約束工人不得對甲方所派監造人員有任何魯莽舉動，無論

任何理由如發生事件，乙方除負法律上責任外，並停止乙方承攬甲方

工程權，並報請有關單位依有關法令處罰。 

五、乙方違反本工程甲方除依本契約規定處理外，得先動用履約保證金處

理，該違約部分結案後，如有餘額甲方憑據無息發還乙方，如有不足

數額得要求乙方補足。 

六、如乙方因債務關係經債權人申請法院命令扣留工程款，無論何種原因

乙方不得異議或藉故停工，倘因此發生損害，應由乙方負責。 

第廿二條 本契約包括： 

一、契約乙份、投標須知、招標紀錄及承攬本工程有關之所有文件。 

二、工程標單、工程規格說明書。 

第廿三條 本契約經雙方簽定完成，計正本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副本 

三份由甲方分別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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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人： 甲    方：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代  表  人：校長        

           

乙     方： 公司名稱：  

                      負責人簽章 ：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